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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议事规则
（X年X月X日XX股东大会通过）

1. 本公司股东会议本规则进行。

2. 出席股东佩带出席证，缴交出席签到卡带提前到。

3. 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主席即宣告开会，如已逾开会时间而不足法定额时，主席可以宣布延长，延长两次仍不足额而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三分之一以上股东出席时，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办理“以出席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为决议”。

进行首项决议时，如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数已足法定额时，主席可以随时宣告正式开会，并将以作成的决议提请大会追认。

4. 股东会议议程由董事会订定，开会依议程所拍的程序进行。

5. 出席股东发言时，每次不得超过5分钟，但经主席许可者，可以延长三分钟。

6. 出席股东发言，每次不超过5分钟，但经主席许可者，可以延长3分钟。

7. 同一议案、没人发言不得超过两次。

8. 讨论议案时，主席可以在适当期间宣告终结，必要时可以宣告终止讨论。

9. 议案的表决，除特别决议外，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德同意通过之，表决时，如经主席征询无异议者视为通过，但一个股东拥有以发行股份总数3%以上者，但超过部分股票的表决权以九折计算。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一人同受二人以上股东委托时，其代理的表决权不得超过已发行股票的总数的3%，超过时，其超过部分的表决权不予计算。

10. 会议进行中，主席可以酌定时间宣告休息

11. 本规则为规定的事项，以公司法基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

12. 本规则经股东会通过后施行

